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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在编写格式上参考了GB19517—2009《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在技术内容上参考了

欧洲防爆指令的相关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煤炭科学研究

总院上海分院、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方永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河南省济源市矿用电器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锦铭科技有限公司、新黎明防

爆电器有限公司、镇江东方电热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军、张刚、徐建平、刘姮云、付淑玲、李斌、王云生、李书朝。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张汝鸿、信长瑜、黄双虎、郑振晓、吴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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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制定是为了实现在人、爆炸危险场所和防爆设备、防护系统之间的安全总水平得到最佳平

衡,使爆炸危险场所用设备在设计、制造、销售和使用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命、健康和财产损害的风

险,并达到可接受的水平。特别是要格外保护场所中的人员免遭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设备和系统所产

生的危害。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性危险场所业主对工作人员安全和健康保护的要求,以及爆炸危险场所用设备

和防护系统共性安全要求,具体产品和危险场所防爆安全要求由防爆设备的专业标准规定,两者配合

使用。

本标准由以必备安全要素为技术主体的正文和列有主要符合性标准的规范性附录A构成,其正文

与规范性附录A的关系是要求与符合、被认可的关系。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附录A的内容将相应补

充和完善。

本标准仅提出防爆安全必备要素中的数据、限值或允许值、技术要求及防范措施等共性的原则要

求,而具体详尽的要求和措施在列入规范性附录A中的主要符合性标准中补充、完善。

共性必备安全要素中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措施等由列入规范性附录A中的主要符合性基础标

准规定。

根据实际需求,符合性标准在不降低防爆安全的总体水平条件下,只要科学、适当、合理,规范性附

录A中列入的符合性标准可以增减。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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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导则。包括各类爆炸性危险场所业主对工作人员安全保护

要求,以及设备和防护系统在设计、制造、检验、销售、安装、使用、检修和维护时的共性防爆安全技术

要求。

1.2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危险场所业主对爆炸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工人)安全保护,以及爆炸危险场所用

设备和防护系统。可作为爆炸危险场所业主对工作人员安全保护的最低要求,以及各类爆炸危险场所

设备和防护系统防爆安全内容的结构基础,和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防护系统设计、制造、检验、销售、安
装和使用的技术基础。

1.3 拟在爆炸危险场所之外使用,但是对爆炸危险场所的设备和防护系统的安全功能有关联或者对安

全功能起作用的那些安全装置、控制装置和调节装置,亦包含在本标准范围之内。

1.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爆炸危险场所的业主应遵循本标准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计、
制造、销售、使用的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防护系统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出口产品可依据合同的约定

执行。

1.5 若其他法律、法规对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防护系统,以及业主对爆炸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安全保护

还规定了其他方面的安全要求,则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防护系统,以及业主对爆炸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安

全保护也应当符合相应要求。
本标准规定的爆炸危险场所设备和防护系统,以及业主对爆炸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安全保护特殊要

求应在相应专业标准中具体化,并通过相应的论证、验证,补充技术数据加以规定。

1.6 本标准暂不适用于下列设备和防护系统,以及该环境下工作人员的安全保护:爆炸危险完全是由

于爆炸性材料物质或不稳定的化学物质所引起的那些设备和防护系统;医学环境的医用设备;由物质与

大气中除氧气外的其他氧化剂反应产生的爆炸或者由其他危险反应或非大气条件产生爆炸的场所的设

备、防护系统和元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00.35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GB/T2900.35—2008,IEC60050-426:2008,

IDT)

GB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3836.1—2010,IEC60079-0:2007,

MOD)
煤矿安全规程(2011年1月25日发布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7号《关于修改<煤矿安

全规程>第二编第六章防治水部分条款的决定》,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35和GB3836.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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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爆炸性环境 explosiveatmospheres
在大气条件下,气体、蒸气、薄雾或粉尘状的可燃性物质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点燃后,燃烧传播至整

个未燃混合物的环境。

3.2
危险场所 hazardousareas
爆炸性环境出现或预期出现的数量足以要求对电气设备的结构、安装和使用采取专门预防措施的

区域。

3.3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equipmentforuseinexplosiveatmospheres
单独或组合使用在爆炸性环境、能防止由于自身的潜在点燃源而引起爆炸的电气防爆设备和非电

气防爆设备的总称。例如,在能量的产生、传输、储存、测量、控制、转换和/或材料处理环节,由于自身的

潜在点燃源可能引起爆炸的机械、器械、固定式或移动式装置、控制单元、仪器及探测或防护系统等。

3.4
爆炸性环境用防护系统 protectivesystemsforuseinexplosiveatmospheres
“防护系统”系指一些设计单元,能够立即停止刚发生的爆炸,和/或限制爆炸火焰和爆炸压力的有

效范围。防护系统可以装配到设备上,或作为自主系统单独投放市场。

3.5
爆炸性环境用元件 componentsforuseinexplosiveatmospheres
指对设备和防护系统的安全功能至关重要但无自主功能的任一器件。

3.6
设备类别和保护级别 equipmentgroupsandprotectionlevel

3.6.1 设备类别 equipmentgroups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根据适用的爆炸性环境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Ⅰ类设备:用于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的设备;

Ⅱ类设备:用于除煤矿瓦斯气体之外的其他爆炸性气体环境的设备;

Ⅲ类设备:用于除煤矿以外的可燃性粉尘环境的设备。
注1:Ⅱ类和Ⅲ类设备按照其拟使用的爆炸性环境的种类或特性可进一步再细分类。

注2:设备和防护系统可设计用于某一特定爆炸环境。在此情况下,应相应地做出标记。

3.6.2 设备保护级别 equipmentprotectionlevel;EPL

根据设备成为点燃源的可能性和爆炸性气体环境、爆炸性粉尘环境及煤矿甲烷爆炸性环境所具有

的不同特征而对设备规定的保护级别。
注 :确定所需设备的保护级别(EPL)见第8章。

3.7
规定用途 intendeduse
根据设备的类别和级别,并考虑制造商提供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安全运行所要求的全部资料使

用设备、防护系统和1.3规定的装置。

3.8
工作设备 workingequipment
工作中使用的任何器械、设备、工具或装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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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使用工作设备 useofworkingequipment
与工作设备有关的任何活动,例如对设备的启动、停止,使用、搬运、修理、改造、维护、养护,尤其包

括清洁。

4 总则

对爆炸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安全和健康保护的最低要求,以及各类爆炸危险场所用设备和防护系统,
爆炸危险场所防爆安全评定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注:在实际应用中,可将本标准中的必备安全要素,结合各类危险场所或产品的特点,补充相应数据、规定和专用

要求。

列入附录A中的标准是爆炸危险场所设备、防护系统,爆炸危险评定等防爆安全方面的主要符合

性基础标准,本标准与其共同构成爆炸危险场所必备防爆安全要素。

5 对危险场所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保护要求

5.1 概述

本章是对业主责任的最低要求。
注:本章的要求对煤矿危险场所除外,煤矿危险场所应按照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如:国家《煤矿安全

规程》。

5.2 爆炸预防和爆炸防护

为了预防爆炸和提供爆炸防护,业主应按优先顺序和下列基本原则,采取与业务活动相适用的技术

和/或组织措施:
———预防形成爆炸性环境,或者业务活动性质不允许形成爆炸性环境;
———避免点燃爆炸性环境;
———减少(潜在)爆炸对工作人员健康和安全的影响。
如果需要,这些措施应加入和/或补充其他防止爆炸传播的措施,并且应定期及在发生显著变化时

对这些措施进行核查和评定。

5.3 爆炸危险评定

5.3.1 至少应从下列方面考虑,对爆炸性环境造成的特定危险进行评定:
———爆炸性环境出现的可能性及持续的时间;
———所有点燃源出现、激活和成为有效点燃源的可能性;
———设备、使用的物质、操作方法及其相互作用;
———预计的影响范围规模。
应全面评定爆炸危险。

5.3.2 进行爆炸危险评定时,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或通过通孔与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连

接的地方,应予以考虑。

5.4 通用责任

为了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根据危险评定的基本原则及5.2提出的原则,业主应采取必要的

措施,保证:
———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量可能危及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地方,工作环境应能保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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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安全进行;
———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量可能危及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中,要按照危险

评定的要求,通过采用适当的技术措施,保证工作人员在工作现场时有适当的安全监控。

5.5 合作责任

同一工作场所有不同企业的工作人员时,每个业主应对其负责范围内的所有事务负责。
在每个业主的独立责任不产生冲突的前提下,按照国家法律和/或实际情况,负责工作场所的业主

应协调执行与工作人员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所有措施,并应在5.7规定的防爆安全文件中列出协调的目

标,以及执行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方法。

5.6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

5.6.1 应按附录B的要求,把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进行分区。

5.6.2 应保证5.6.1涉及的场所达到附录E和附录C规定的最低要求。

5.6.3 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量可能危及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的场所,需要时应按附录F的要求,在入

口处做出标志。适用时,还可设置针对危险场所分区范围的标识,以及包含危险场所相关防爆安全检验

信息(如检验频次间隔、检验机构等)的现场检验标志。

5.7 防爆安全文件

为了执行5.4规定的责任,业主应保证制定文件(以下称为防爆安全文件)并及时更新。
防爆安全文件应详细阐明:
———已确定和评定过的爆炸危险;
———为满足本标准的要求采取的完善的措施;
———按照附录B分区的场所;
———附录E和附录C提出的最低要求适用的场所;
———工作场所、工作设备,包括报警装置,充分考虑安全进行设计、操作和维护;
———对安全使用工作设备进行的安排。
应在工作开始之前制定防爆安全文件,并在工作场所、工作设备、或工作机构发生重大变化、扩建或

改造时,对文件进行修订。制、修订防爆安全文件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并获得授权。
业主可将已有的爆炸危险评定文件或其他法律法规下的等效报告合并加入新制定的防爆安全文

件中。

5.8 对工作设备和工作场所的特殊要求

5.8.1 已经使用,或在本标准实施前首次投入企业或工程使用的、用于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场所的工

作设备,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如果没有其他标准适用或者仅有部分适用,应符合附录E规定的最低

要求。

5.8.2 在本标准实施之后首次在企业或工程上使用的、用于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场所的工作设备,应
符合附录E和附录C规定的最低要求。

5.8.3 在本标准实施之日起首次启用的、含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车间),应符合本标准

规定的最低要求。

5.8.4 在本标准实施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含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车间),从本标准实

施之日起五年之内,应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最低要求。

5.8.5 本标准实施之后,对含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进行的任何改造、扩建或重建,业主应

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这些工作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最低要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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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危险场所划分及设备和防护系统选型规定

6.1 除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之外的其他爆炸性危险场所

除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之外的其他爆炸性危险场所划分原则见附录B。

Ⅱ类、Ⅲ类设备和防护系统适用于这类爆炸危险场所,其选型原则见附录C。

6.2 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的危险场所

对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的危险场所要求,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应按国家现行《煤矿安全

规程》有关规定。矿井危险环境条件分级概念及Ⅰ类设备和防护系统的选择方法参见附录D。

7 设备、防护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7.1 一般要求

7.1.1 爆炸危险场所用设备应按本标准制造,以保证设备、防护系统和1.3规定适用于本标准的装置,
并在规定用途上能正确安装、维护和使用。在此条件下,只有不危及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以及在一定情

况下不危及家畜和财产的安全时,方可投放市场和投入使用。

7.1.2 爆炸危险场所划分、设计以及危险场所设备的选型、安装、使用、维护、检修和修理(包括改造),
应符合本标准要求,涉及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应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并经过适当的、经常性的防爆专业

培训。

7.1.3 适用于本标准的设备、防护系统和1.3规定的装置,在考虑到它们的规定用途时,应满足第9章

规定的适用于它们的基本安全要求,并应标示防爆合格证书编号。

7.1.4 设备在按设计用途使用时遇到特殊环境或运行条件,则在特殊条件下也应符合本标准。

7.1.5 设备应承受预计会出现的诸如静态或动态负载、液体或气体作用、热或特殊气候等引起危险的

物理和化学作用,而不造成危险。

7.1.6 制造设备时,只允许使用能够承受在按设计规定用途使用时所出现的如老化、腐蚀、辐射等物理

和化学影响的材料。

7.1.7 爆炸危险场所用设备的设计应符合人类工效学的结构,以减轻劳动强度和便于使用,并能预防

危险。

7.2 电气危险防护

7.2.1 可以采用绝缘保护技术、直接接触保护技术、间接接触保护技术等,对电气设备按设计用途使用

时由于电能直接作用而造成的危险提供足够的保护。为保证正常运行和防止由于电流的直接作用造成

的危险,电气设备应有足够的绝缘电阻、介电强度、耐热能力、防潮湿、防污秽、阻燃性、抗漏电起痕性等

电气绝缘性能。

7.2.2 在基本绝缘损坏,有可能产生故障接触电压的危险时,附加绝缘或加强绝缘应单独考核。

7.2.3 电气设备应保证基本绝缘发生故障或出现电弧时,故障接触电压不产生危害。
电气设备应有接地保护(必要时应进行等电位联结),或双重绝缘结构,或加强绝缘等防护措施。有

特殊安全要求的除外。
所有由于工作电压、故障电流、泄漏电流或类似作用可能会发生危害的部位,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并留有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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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电气设备自身或相邻设备产生的高温、电弧、辐射、气体、噪声、振动等

电的和非电的间接作用所造成的危险。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电气设备由于过载、冲击、压力、潮湿、异物等外界因素的间接作用而造成

的危险。

7.3 非电气危险防护和机械危险防护

7.3.1 设备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良好的外壳防护和相应的稳定性,以及适应运输的结构。
7.3.2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设备正常使用时接触或接近危险的运动部件,避免金属屑、粉尘飞甩造

成的危害,以及避免液体、气体溢出造成的危害。

7.4 电气联接和机械联接

7.4.1 电气设备应设置电源联接装置。电源线中的绿/黄组合绝缘线芯只能与专用的接地端子联接。
电源线应采用螺钉、螺母或等效件进行联接,并由专门固定装置定位。
7.4.2 凡因失效而可能有损于安全设计用途使用的紧固件,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产生的机械应力。用

金属材料制造的螺纹联接件不允许采用易蠕变的金属材料,传递接触压力的电气联接螺钉应旋入金

属中。
7.4.3 绝缘材料制成的螺纹件不能应用于任何电气联接。
7.4.4 电气设备的电气联接和/或机械联接的联接件、装置、连接器、端子、导体等应可靠锁定。使用中

发热、松动、位移或其他变动应保持在允许的范围内,并能承受电、热、机械的应力。

7.5 运行危险防护

7.5.1 设备运行时,可采用如防护罩、防护窗或排屑装置等专门防止物件或部件以及作业时的碎屑、粉
尘等飞甩出去的技术手段,但应避免它们可能带来的撞击、摩擦、静电等方面危险。
7.5.2 应采用平衡、减振、隔声、消声、导声等技术,降低设备振动和噪声,使其控制值在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要求情况下尽可能低。
7.5.3 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设备灼热或低温造成的危害,防止危险热辐射。
7.5.4 为了应用设备而装入其内的有害粉尘、蒸气或气体,或者在工作过程产生的这类物质,应将其可

靠地密封起来或排出,不能造成危险。

7.6 电源控制及其危险防护

7.6.1 适用时,电气设备的电源应能通、断或控制,使其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性。
7.6.2 控制装置和联锁机构应具有危险防护功能。
7.6.3 下列情况,在设备或现场应装设电源线路应急切断装置:

———在危险情况下,操作开关不能快速和无危险地切断;
———有数个能造成危险的运动单元存在,且不能通过一个共同的快速和无危险的操作开关来切断;
———通过切断某个单元会出现附带的危险;
———从控制台上不能全面监视的电气设备。

8 确定设备类别及其保护级别的准则

8.1 Ⅰ类设备

8.1.1 Ma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以及必要时配置特殊附加保护措施,使之能够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运行,并能保证具

有很高的保护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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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级别的设备用于煤矿井下和有煤矿瓦斯气体和/或可燃性煤粉尘危险的地面装置上。
该级别的设备要求在爆炸性环境出现时,即使在设备出现罕见的故障情况下仍能保持其功能,其保

护措施应达到:
———一个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提供必需的保护级别;或者

———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仍能保证规定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1.1的附加要求。

8.1.2 Mb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够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能保证具有高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煤矿井下和可能有煤矿瓦斯气体和/或可燃性煤粉尘危险的地面装置上。
该级别的设备计划在爆炸性环境出现时停机。
在正常运行和更加严酷的运行条件下,尤其是粗暴搬运和环境条件改变时,该级别设备的保护措施

仍能保证规定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1.2提到的附加要求。

8.2 Ⅱ类设备

8.2.1 Ga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能保证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爆炸气体、蒸气、薄雾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连续出现、长期存在或频繁出现的爆

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应保证规定水平的保护级别,即使是在设备出现罕见故障的情况下,仍能保证所要求

的保护级别,其保护措施应达到:
———一种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保护级别;或者

———当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应保证规定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2.1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8.2.2 Gb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保证具有高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可能出现气体、蒸气、薄雾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的爆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即使在通常必需考虑的频繁出现的干扰或设备故障情况下,也应保证规定的保护

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2.2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8.2.3 Gc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保证具有一般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尔出现或短时间存在的蒸气、薄雾与空气形成的混

合物的爆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应保证在正常运行时必要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2.3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8.3 Ⅲ类设备

8.3.1 Da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保证具有很高的保护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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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级别的设备用于可燃性粉尘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连续出现、长期存在或频繁出现的爆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应保证规定水平的保护级别,即使是在设备出现罕见故障的情况下仍能保证所要求

的保护级别,其保护措施应达到:
———一个防爆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防爆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保护级别;或者

———当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仍能保证所要求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3.1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8.3.2 Db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能保证高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可能出现可燃性粉尘与空气形成的混合物的爆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即使在通常必需考虑的频繁出现的干扰或设备故障情况下,也应保证规定的保护级

别。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3.2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8.3.3 Dc级所包含的设备

其设计应使之能够按照制造商设定的运行参数发挥功能,并能保证一般的保护级别。
该级别的设备用于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尔出现或短时间存在的可燃性粉尘与空气形成的

混合物的爆炸性环境。
该级别的设备应保证在正常运行时必要的保护级别。
本级别设备应符合9.3.3.3中提到的附加要求。

9 设备、防护系统设计和结构的防爆安全基本要求

9.1 概述

本章旨在说明爆炸危险场所中使用的设备和防护系统保持正常功能和防爆安全的设计和结构的基

本要求。
由于技术知识更新迅速,应予以重视并尽快加以采用。
对于1.3所指的装置,仅在它们与爆炸危险有关的安全可靠功能和运行需要时,应考虑这些基本

要求。

9.2 对于设备和防护系统的共同要求

9.2.1 总体要求

9.2.1.1 整体防爆安全原则

爆炸危险场所中使用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应从整体防爆安全的观点考虑并设计。
因此,制造商应采取措施,做到:
———首先,如果可能,防止设备和防护系统自身产生或释放可燃性物质可能形成爆炸性环境;
———考虑每一电气和非电气点燃源的性质,防止点燃爆炸性环境;
———如果仍然发生爆炸,能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员、财产安全时,立即阻止爆炸和/或将爆炸火焰和

爆炸压力限制在足够安全的水平之内。

9.2.1.2 可能存在的故障危险排除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在对可能存在的运行故障进行适当分析之后进行,以期尽可能地

排除危险状况。
应考虑任何能合理地预先采取措施以防止错误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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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3 特殊检查和维护条件

有特殊检查和维护条件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在设计和制造时应考虑这些条件。

9.2.1.4 周围区域条件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和结构,应能与实际的或可预见的周围区域条件相适应。

9.2.1.5 标志

所有设备和防护系统应设置清晰、准确、持久的标志,标志内容应使用中文,至少应包含下列各项: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
———防爆合格证号;
———设备型号规格;
———序列号,如果有;
———制造年月;
———防爆标志,以及设备类别和组别、级别符号;
———对Ⅰ类设备,用字母“M”表示设备的保护级别;对Ⅱ类设备,用字母“G”表示设备的保护级别

(由气体、蒸气或薄雾形成的爆炸性环境);对Ⅲ类设备,用字母“D”表示设备的保护级别(由可

燃性粉尘引起的爆炸性环境)。
注:设备防爆型式的标志及要求详见GB3836.1—2010第29章。

此外,需要时,在设备和防护系统上应标出对其安全使用至关重要的一切信息。

9.2.1.6 说明书

9.2.1.6.1 所有设备和防护系统应附有说明书,至少应包括下列详细内容:
———设备和防护系统上所标志信息的简要说明,以及便于设备维护的其他信息(如进口商、修理商

的地址等);
———安全说明书,包括下列内容:

● 投入运行;

● 使用;

● 组装和拆卸;

● 维护(运行和紧急修理);

● 安装;

● 调试;
———必要时,说明泄压装置前面的危险区域;
———必要时,培训要求;
———对某一特定级别的设备或防护系统能否在预期的运行条件下在预定场所安全使用有疑问时,

能够做出决定的详细说明;
———电气参数、压力参数、最高表面温度和其他限值;
———必要时,特殊使用条件,包括经验证明可能误用的详细情况;
———必要时,设备或防护系统可能配置的工具的基本特性参数。

9.2.1.6.2 说明书应由制造商或其在中国国内的授权代表以中文起草。
对进口设备,在投入使用时,所有设备和防护系统应附有中文的说明书/译本,同时附有说明书原语

种的文本。
译本应由制造商或其在中国国内的授权代表,或是将设备或防护系统引入中国的人员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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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离该要求的一种方式是,对于由制造商或其在中国国内的授权代表雇用的专业人员使用的维

护说明书,可用该人员懂得的文字起草。

9.2.1.6.3 说明书中应包括:设备或防护系统投入使用、维护、检查、正确操作的核查,及适用时维修所

需的图纸和示意图,以及所有有用的说明,特别是与安全有关的说明。

9.2.1.6.4 设备或防护系统的宣传资料不得与安全方面的说明矛盾。

9.2.2 材料选择

9.2.2.1 考虑到可预见的运行应力,设备和防护系统的制造材料应不能引起爆炸。

9.2.2.2 在制造商规定的运行条件范围内,所使用的材料和潜在爆炸环境的组成成分之间一定不能发

生反应,损害防爆性能。

9.2.2.3 各种材料的选择应保证:材料特性以及它们与其他材料组合的兼容性的可预见变化,不会降

低所提供的保护级别;尤其是应认真考虑材料的耐腐蚀性、耐磨性、导电率、冲击强度、抗老化和温度变

化的影响。

9.2.3 设计和结构

9.2.3.1 概述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和结构,应认真考虑防爆方面的技术知识,以使它们在可预见的寿命周期内

安全地运行。

9.2.3.2 装配到设备和防护系统上或用作其替换件的元件

装配到设备和防护系统上或用作其替换件的元件,其设计和结构应使它们在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

安装后,能发挥防爆方面的安全功能。

9.2.3.3 密封结构和防泄漏

对于可能释放可燃性气体或粉尘的设备,只要有可能应仅使用密封结构。
如果设备上有开口或非密封接合面,其设计应尽可能使出现的气体或粉尘不会在设备外部形成爆

炸性环境。
对于物料进入或引出点的设计和结构,在加注或排空时要尽可能限制可燃性物质的逸出。

9.2.3.4 粉尘沉积

对于拟用在粉尘场所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其设计应使沉积在其表面的粉尘不被引燃。
总之,可能产生粉尘沉积的地方应限制粉尘沉积。设备和防护系统应易于清扫。
设备部件的表面温度应保持显著低于沉积粉尘的引燃温度。
应考虑沉积粉尘的厚度,必要时,应采取措施限制温度以防热量积聚。

9.2.3.5 附加保护措施

必要时,可能承受某种外部应力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应配备附加保护措施。
设备应能承受相应应力,而不会对防爆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9.2.3.6 安全开启

如果设备和防护系统位于外壳或密闭的容器内,而外壳和容器又是防爆措施的一部分,则应仅用专

用工具或适当的保护措施才能开启外壳或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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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7 对其他危害的防护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使之能够:

a) 避免直接或间接接触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或其他伤害;

b) 确保可接触部件不会产生能造成危险的表面温度或造成危险的辐射;

c) 消除经验证实的各种非电气危险;

d) 确保可预见的过载条件不会造成危险情况。
注:对于设备和防护系统而言,本款提及的各种危险可能全部或部分被包含在其他相关标准中。

9.2.3.8 设备的过载

应在设计阶段,通过采取综合的测量调节和控制装置等措施,如过流切断开关、限温装置、差压开

关、流量计、延时继电器、超速监视保护器和/或类似的监控装置,防止设备出现有危险的过载。

9.2.3.9 隔爆外壳系统

如果把能够引燃爆炸性环境的部件放置在一外壳内,则应采取措施确保外壳能够承受内部爆炸性

混合物爆炸产生的压力,并阻止爆炸传播到外壳周围的爆炸性环境中。

9.2.4 潜在引燃源

9.2.4.1 不同引燃源引起的危险

不应产生诸如火花、火焰、电弧、表面高温、声能、光辐射、电磁波等潜在引燃源,以及其他引燃源。

9.2.4.2 静电引起的危险

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能够引起危险放电的静电电荷。

9.2.4.3 杂散电流和漏电电流引起的危险

应防止设备导电性部件上产生的杂散电流和漏电电流引起的危险,它们可导致诸如能诱发引燃的

危险性腐蚀、表面过热或火花的产生。

9.2.4.4 过热引起的危险

旋转过程中物料和部件之间相互接触,或者外物进入引起摩擦或冲击产生过热,这一点在设计阶段

应尽可能预防。

9.2.4.5 压力补偿运行引起的危险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或配备一体的测量、控制和调节装置,应使它们产生的压力补偿不会引起可

能导致引燃的冲击波或加压作用。

9.2.4.6 雷电引起的危险

需要时,可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雷电对设备和防护系统造成危险。

9.2.5 外部影响引起的危险

9.2.5.1 设备和防护系统的设计和结构,应使之能够充分安全地发挥预期功效,即使在环境条件改变以

及出现额外电压、湿度、振动、污染和其他外部影响时,考虑到制造商确定的运行条件限值也能达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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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2 采用的设备部件应适合于预定的机械应力和热应力,并且能够承受已有的或可预见的腐蚀性

物质的腐蚀。

9.2.6 有关安全装置的要求

9.2.6.1 通则

安全装置应不依赖于任何运行所需的测量或控制装置独立起作用。
当安全装置出现故障时,应用适当的技术手段尽可能迅速地检查出故障,确保危险情况出现的可能

性极小。
电路一般要采用自动防止故障(失效保护)原理。
与安全有关的开关一般不能经过中间软件指令,应直接起动相关控制装置。

9.2.6.2 安全装置失效

在安全装置万一失效的情况下,设备和/或防护系统仍应尽可能保证安全可靠。

9.2.6.3 紧急停机控制器

安全装置的紧急停机控制器应尽可能配有再起动锁定器。只有在人为重新设置再起动锁定器后,
新的起动命令才可能对正常运行起作用。

9.2.6.4 控制和显示元件

当使用控制和显示元件时,其设计应符合人机工程学原理,在涉及爆炸危险方面能够获得最高可能

的运行安全级别。

9.2.6.5 对有防爆测量功能的装置的要求

与爆炸危险环境用设备有关、有测量功能的装置,其设计和结构应能够适应于可预见的运行要求和

特殊的使用条件。

9.2.6.6 对测量功能装置的检查

当需要时,应能够检查有测量功能装置的读数精确度和适用性。

9.2.6.7 测量功能装置的设计

有测量功能的装置设计时应设定一个安全系数,在特别考虑到安装后的运行条件和测量系统可能

的偏差后,这一安全系数应确保报警阈值远远离开在该环境已记录的爆炸和/或引燃极限值。

9.2.6.8 软件引起的危险

设计软件控制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安全装置时,应特别考虑程序故障引起的危险。

9.2.7 与系统有关的整体安全要求

9.2.7.1 安装在自动工序(自动线)上的设备和防护系统

对于安装在自动工序(自动线)上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当偏离预定运行条件时,应还能够用手动方式

实现停机,前提是这种方式不会损害安全性能。

9.2.7.2 启动紧急停机系统

当紧急停机系统启动时,应尽可能快而且安全地分散积聚的能量或是将能量隔离,使之不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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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这项要求不适用于电化学形式贮存的能量。

9.2.7.3 动力故障引起的危险

在出现动力故障情况下,设备和防护系统能引起额外危险扩散时,应不依靠其他装置能使它们保持

安全运行状态。

9.2.7.4 连接引起的危害

设备和防护系统应装配合适的电缆和导管引入装置。
当设备和防护系统拟与其他设备和防护系统组合使用时,接口应安全可靠。

9.2.7.5 作为设备部件的报警装置的安装

当设备或防护系统装配探测或报警装置,用以监控是否出现爆炸性环境时,应提供必要的说明,以
使它们能够安装在合适的位置。

9.3 对设备的补充要求

9.3.1 对Ⅰ类设备的要求

9.3.1.1 对Ⅰ类 Ma级设备的要求

9.3.1.1.1 即使在设备出现罕见故障情况下,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使引燃源不会成为有效引燃源。
设备应提供保护措施,以使:
———一个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提供必需的保护级别;或者

———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仍能保证所要求的保护级别。
需要时,设备应配备附加的特殊保护措施。
爆炸性环境出现时设备应仍然保持其功能。

9.3.1.1.2 必要时,设备的结构应防止粉尘进入。

9.3.1.1.3 设备部件的表面温度应保持明显低于可预见的空气/粉尘混合物的引燃温度,防止引燃悬

浮的粉尘。

9.3.1.1.4 设备的设计应使可能成为引燃源的设备部件,只有在不起作用时或者仅在本质安全条件下

才能开启。当不可能使设备部件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时,制造商应在设备的开启部件上加贴警告标志。
必要时,设备应配备适当的附加联锁系统。

9.3.1.2 对Ⅰ类 Mb级设备的要求

9.3.1.2.1 设备配备的保护措施应保证,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和更加严酷的运行条件下,尤其是粗暴操

作和环境条件改变时,引燃源不会成为有效引燃源。
在爆炸性环境出现时设备需要停机。

9.3.1.2.2 设备的设计应使可能成为引燃源的设备部件,只有在不起作用时或者通过适当的联锁系统

才能开启。当不可能使设备部件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时,制造商应在设备的开启部件上加设警告标志。

9.3.1.2.3 适用于 Ma级有关由粉尘引起的爆炸危险的各项要求应采用。

9.3.2 Ⅱ类设备的要求

9.3.2.1 Ⅱ类Ga级设备的要求

9.3.2.1.1 即使在设备出现罕见故障情况下,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使引燃源不会成为有效引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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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应提供保护措施,以使:
———一个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保护级别;或者

———当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仍能保证所要求的防爆水平。

9.3.2.1.2 对于表面温度可能升高的设备,应采取措施保证即使在最不利的环境中也不会超过规定的

最高表面温度。
热量积聚和化学反应引起的温升也应予以考虑。

9.3.2.1.3 设备的设计应使可能成为引燃源的设备部件,只有在不起作用时或者仅在本质安全条件下

才能开启。当不可能使设备部件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时,制造商应在设备的开启部件上加设警告标志。
需要时,设备应配备适当的附加联锁系统。

9.3.2.2 对Ⅱ类Gb级设备的要求

9.3.2.2.1 即使在通常必需考虑的频繁出现的干扰或设备运行故障情况下,设备的设计和结构也应能

防止产生引燃源。

9.3.2.2.2 设备部件的设计和结构应使之不会超过规定的表面温度,即使制造商预料的非正常情况引

起危险情况下也应如此。

9.3.2.2.3 设备的设计应使可能成为引燃源的设备部件,只有在不起作用时或者通过适当的联锁系统

才能开启。当不可能使设备部件处于不起作用的状态时,制造商应在设备的开启部件上加设警告标志。

9.3.2.3 对Ⅱ类Gc级设备的要求

9.3.2.3.1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使之能防止正常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可预见的引燃源。

9.3.2.3.2 在预定运行条件下,表面温度应不超过规定的最高表面温度。只有制造商采用了特殊附加

保护措施,才可能允许例外的环境条件下较高的温度。

9.3.3 适用于Ⅲ类设备的要求

9.3.3.1 适用于Ⅲ类Da级设备的要求

9.3.3.1.1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做到即使在设备出现罕见故障情况下,也不会发生空气/粉尘混合物

的引燃。设备应提供下列保护措施:
———一个保护措施失效时,至少有第二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提供必要的防爆水平;或者

———当同时出现两个各自独立的故障时,仍能保证所要求的防爆水平。

9.3.3.1.2 必要时,设备的设计应使粉尘只能从特殊设计的点进出设备。
电缆引入装置和连接件也应满足这一要求。

9.3.3.1.3 应很好地保持设备部件的表面温度低于可预见的空气/粉尘混合物的引燃温度,以防引燃

悬浮的粉尘。

9.3.3.1.4 关于设备部件开启的安全性,9.3.2.1.3的要求也适用。

9.3.3.2 对Ⅲ类Db级设备的要求

9.3.3.2.1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能防止粉尘/空气混合物引燃,即使在通常必需考虑的频繁出现的干

扰或设备运行故障的情况下也应如此。

9.3.3.2.2 关于表面温度,9.3.3.1.3的要求适用。

9.3.3.2.3 关于对粉尘的防护,9.3.3.1.2的要求适用。

9.3.3.2.4 关于设备部件的安全开启,9.3.2.1.3的要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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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3 对Ⅲ类Dc级设备的要求

9.3.3.3.1 设备的设计和结构应使正常运行中可能存在的可预见引燃源不能引燃粉尘/空气混合物。

9.3.3.3.2 关于表面温度,9.3.3.1.3的要求适用。

9.3.3.3.3 考虑到粉尘的粒度,设备、包括电缆引入装置和连接件的结构,应使粉尘既不可能与空气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也不会在设备内部形成有危险的沉积。

9.4 对防护系统的附加要求

9.4.1 一般要求

9.4.1.1 防护系统的尺寸/结构应能使爆炸的影响减少到足够安全的水平。

9.4.1.2 防护系统的设计和安装的方式,应能防止爆炸通过危险的链反应或飞弧扩散,并能防止初始

爆炸演变成爆轰。

9.4.1.3 电源发生故障时,防护系统的电能应还能保持运行一段时间,足以避免危险情况出现。

9.4.1.4 防护系统应不会由于外部干扰而失效。

9.4.2 策划和设计

9.4.2.1 材料特性

关于材料的特性,在策划阶段应考虑到的最大压力和温度是在极端运转条件下和火焰的超前热效

应下,发生爆炸时所产生的预期压力和温度。

9.4.2.2 抗爆炸冲击波

设计用于抵御或抑制爆炸的防护系统,应能够承受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并且不会丧失系统的完

整性。

9.4.2.3 附属设施

防护系统连接的附属设施,应能够承受预计的最大爆炸压力,并且具有不会丧失其发挥功能的

能力。

9.4.2.4 周边设备影响

策划和设计防护系统时,应考虑到周边设备和连接管道中的压力所引起的效应。

9.4.2.5 泄压系统

如果防护系统上的应力可能会超出其结构强度,在设计阶段应采取措施,以设置合适的不会危及附

近人员的泄压装置。

9.4.2.6 爆炸抑制系统

策划和设计爆炸抑制系统时,应使其能够在出现事故时,在尽可能早的阶段对初始爆炸做出反应,
并考虑最大压力增大速率和最大爆炸压力,将爆炸抑制到最佳效果。

9.4.2.7 爆炸阻隔系统

应策划并设计阻隔系统,利用合适装置在爆炸初始阶段尽可能快地使特定设备断开联系,以持续防

止内部点燃传播,并维持其在运行条件下的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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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8 报警关联

防护系统应能够并入一具有适当报警阈值的线路中,以便需要时能够停止产品投料和输出,并且能

关断不能再安全运行的设备部件。

10 检验和评定

10.1 检验项目

10.1.1 检验项目的规定应符合可检验性原则。一项技术要求只应规定一种可重现的试验方法,如果

必须同时规定两种以上的试验方法时,则应规定仲裁方法。

10.1.2 检验项目的试验程序、环境温度等如果会影响试验结果,则应对检验程序、试验时的环境温度

等做出相应规定。对具有危险性的检验方法,应对预防危险的措施做出严格规定。

10.1.3 检验中使用的仪器、工具、设备等均应规定精度等级,计量器具应具有可溯源性并应通过溯源

最终可追溯到国家计量基准。在危险场所检验使用的仪器、工具、设备等,也应满足本标准要求。

10.2 检验规则

10.2.1 新工程项目(也包括改造、扩建或重建)的危险场所区域划分和防爆设备安装检验分设计审查

和现场检验。其中,设备现场检验可包括交货检验、安装施工过程检查和完工检验等。新工程项目含有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启用前应进行预防和防护爆炸危险评定。

10.2.2 含有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已经启用,应定期对爆炸危险环境进行危险评定,包括对

在用设备进行定期防爆安全检验。

10.2.3 设备和防护系统应取得防爆合格证。制造商出厂前的设备和防护系统的检验分例行检验和型

式检验,其中例行检验包括出厂检验和必要的制造工序检验。例行检验应全部合格方可出厂。

10.2.4 型式检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
———新设备或防护系统完成时;
———设计、材料或工艺上的变更足以引起某些性能发生变化时;
———例行检验的结果与以前进行的型式检验结果发生不可容许的偏差时;
———定期质量抽查检验。

10.2.5 检验的样品有送检样品和抽检样品。检验要规定判定产品为合格或不合格的条件;规定不合

格产品再次提出检验的复验规则。

10.2.6 型式检验可采用统计评定的抽样检验,或为了简化只在一个样品上进行。抽样检验要规定抽

样方案,抽样和取样方法,判定规则及复验规则。

10.3 检验和评定报告

检验报告和评定报告及防爆合格证书应由国家认可的具有相应能力的检测机构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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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主要符合性基础标准

  GB/T2900.35 电工术语 爆炸性环境用设备

(GB/T2900.35—2008,IEC60050-426:2008,IDT)

GB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3836.1—2010,IEC60079-0:2007,MOD)

GB3836.2 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型“d”保护的设备

(GB3836.2—2010,IEC60079-1:2007,MOD)

GB3836.3 爆炸性环境 第3部分:由增安型“e”保护的设备

(GB3836.3—2010,IEC60079-7:2006,IDT)

GB3836.4 爆炸性环境 第4部分:由本质安全型“i”保护的设备

(GB3836.4—2010,IEC60079-11:2006,MOD)

GB3836.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5部分:正压外壳型“p”
(GB3836.5—2004,IEC60079-2:2001,MOD)

GB3836.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6部分:油浸型“o”
(GB3836.6—2004,IEC60079-6:1995,IDT)

GB3836.7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7部分:充砂型“q”
(GB3836.7—2004,IEC60079-5:1997,IDT)

GB3836.8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8部分:“n”型电气设备

(GB3836.8—2003,IEC60079-15:2001,MOD)

GB3836.9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9部分:浇封型“m”
(GB3836.9—2006,IEC60079-18:2004,IDT)

GB3836.11 爆炸性环境 第11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的设备 最大试验安全间隙

测定方法(GB3836.11—2008,IEC60079-1-1:2002,IDT)

GB3836.12 爆炸性环境 第12部分:气体或蒸气混合物按照其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和最

小点燃电流的分级(GB3836.12—2008,IEC60079-12:1978,IDT)

GB3836.13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3部分: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的

检修

(GB3836.13—1997,neqIEC60079-19:1993)

GB3836.14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4部分:危险场所分类

(GB3836.14—2000,idtIEC60079-10:1995)

GB3836.15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5部分:危险场所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3836.15—2000,eqvIEC60079-14:1996)

GB3836.1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煤矿除

外)(GB3836.16—2006,IEC60079-17:2002,IDT)

GB3836.17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7部分:正压房间或建筑物的结构和使用

(GB3836.17—2007,IEC60079-13:1982,IDT)

GB3836.18 爆炸性环境 第18部分:本质安全系统

(GB3836.18—2010,IEC60079-25:2003,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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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6.19 爆炸性环境 第19部分:现场总线本质安全概念(FISCO)
(GB3836.19—2010,IEC60079-27:2008,IDT)

GB3836.20 爆炸性环境 第20部分:设备保护级别(EPL)为Ga级的设备

(GB3836.20—2010,IEC60079-26:2006,IDT)

GB7957 矿灯安全性能通用要求(GB7957—2003,IEC62013-1:1999,NEQ)

GB7957.2 瓦斯环境用矿灯 第2部分:性能和其他相关安全事项

(GB7957.2—2009,IEC62013-2:2005,MOD)

GB12476.1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用外壳和限制表面温度保护的电

气设备 第1节:电气设备的技术要求

(GB12476.1—2000,idtIEC61241-1-1:1999)

GB12476.2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选型和安装

(GB12476.2—2010,IEC61241-14:2004,IDT)

GB12476.3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3部分:存在或可能存在可燃性粉尘的场

所分类

(GB12476.3—2007,IEC61241-10:2004,IDT)

GB12476.4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 本质安全型“iD”
(GB12476.4—2010,IEC61241-11:2005,IDT)

GB12476.5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5部分:外壳保护型“tD”
(制定中)

GB12476.6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6部分:浇封保护型“mD”
(GB12476.6—2010,IEC61241-18:2004,IDT)

GB12476.7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7部分:正压保护型“pD”
(GB12476.7—2010,IEC61241-4:2001,IDT)

GB12476.8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8部分:试验方法 确定粉尘最低点燃温

度的方法(GB12476.8—2010,IEC61241-2-1:1994,IDT)

GB12476.9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9部分:试验方法 粉尘层电阻率的测定

方法(GB12476.9—2010,IEC61241-2-2:1993,IDT)

GB12476.10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0部分:试验方法 粉尘与空气混合物最

小点燃能量的测定方法(GB12476.10—2010,IEC61241-2-3:1994,IDT)

GB19518.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电阻式伴热器 第1部分:通用和试验要求

(GB19518.1—2004,IEC62086-1:2001,IDT)

GB/T19518.2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电阻式伴热器 第2部分:设计、安装和维护

指南(GB19518.2—2004,IEC62086-2:2001,IDT)

GB19854 爆炸性环境用工业车辆防爆技术通则(GB19854—2005,EN1755:2000,

MOD)

GB20800.1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1部分:可燃性气体和蒸气

环境用Ⅱ类内燃机(GB20800.1—2006,EN1834-1:2000,MOD)

GB20800.2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2部分:可燃性粉尘环境用

Ⅱ类内燃机(GB20800.2—2006,EN1834-2:2000,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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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0800.3 爆炸性环境用往复式内燃机防爆技术通则 第3部分:存在甲烷和(或)可
燃性粉尘的地下矿区巷道用Ⅰ类内燃机(GB20800.3—2008,EN1834-2:

2000,MOD)

GB20936.1 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GB20936.1—

2007,IEC61779-1:1998,MOD)

GB20936.2 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5%的

Ⅰ类探测器的性能要求(GB20936.2—2009,IEC61779-2:1998,MOD)

GB/T20936.3 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3部分:显示空气中甲烷体积含量至100%
的Ⅰ类 探 测 器 的 性 能 要 求(GB/T20936.3—2009,IEC61779-3:1998,

MOD)

GB20936.4 可燃性气体探测用电气设备 第4部分:显示气体体积含量至100%的Ⅱ类

探测器的性能要求(GB20936.4—2008,IEC61779-5:1998,IDT)

GB22380.1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1部分:燃油加油机防爆安全技术要求

GB22380.2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2部分:加油机用安全拉断阀结构和性能的

安全要求

GB22380.3 燃油加油站防爆安全技术 第3部分:剪切阀结构和性能的安全要求

GB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25285.2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2部分:矿山爆炸预防和防护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

GB25286.1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1部分:基本方法和要求

GB25286.2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2部分:限流外壳型“fr”

GB25286.3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3部分:隔爆外壳型“d”

GB25286.5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5部分:结构安全型“c”

GB25286.6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6部分:控制点燃源型“b”

GB25286.8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第8部分:液浸型“k”

GB/T24626 耐爆炸设备

GB/T25445 抑制爆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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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除煤矿瓦斯气体和/或易燃煤粉环境之外的其他爆炸性危险场所划分原则

B.1 概述

按照5.2、5.3、5.6要求采取预防措施的场所,应采用B.2和B.3的原则。

B.2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

爆炸性环境可能出现的量,足以达到需要对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场所,则认

为是本标准意义上的危险场所。
爆炸性环境预期出现的量,不要求采取特殊预防措施的场所,则认为是本标准意义上的非危险

场所。
可燃和/或易燃物质,除非对其特性进行研究表明其与空气的混合物不能独立传播爆炸,否则认为

是可能形成爆炸性环境的物质。

B.3 危险场所分区

根据爆炸性环境出现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对危险场所进行分区。
按照附录E采取的措施应与分区相适应。

0区: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或薄雾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环境,连续出现、或长期存在或频

繁出现的场所。

1区: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或薄雾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环境,在正常运行条件下偶尔可

能出现的场所。

2区:可燃性物质以气体、蒸气或薄雾的形式与空气形成的爆炸性环境,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不可能

出现,如果出现也仅是短时间存在的场所。

20区: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持续地、或长期地、或频繁地存在的场所。

21区: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在正常运行时偶尔可能出现的场所。

22区:爆炸性环境以空气中可燃性粉尘云的形式,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出现,如果出现也是短时间

存在的场所。
注1:可燃性粉尘的成层、沉淀及堆积应看作是能够形成爆炸性环境的其他原因。

注2:“正常运行”是指设备在设计参数范围内使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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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Ⅱ类、Ⅲ类设备和防护系统选型原则

  以危险评定为基础的防爆安全文件如果没有另外说明,则用于可能产生爆炸性环境的所有场所内

的设备和防护系统,应按照第8章确定的级别选择。
下列所示分区内应使用相应级别的设备,前提是设备适用于相应的气体、蒸气或薄雾和/或粉尘环

境内,具体为:
———在0区,用Ga级设备;
———在1区,用Ga级或Gb级设备;
———在2区,用Ga级、Gb或Gc级设备;
———在20区,用Da级设备;
———在21区,用Da级或Db级设备;
———在22区,用Da级、Db级或Dc级设备。
注:用“设备保护级别”的方法对防爆设备进行危险评定的介绍,参见GB3836.1—2010的附录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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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矿井危险环境条件分级概念及其设备和防护系统的选择

  矿井是瓦斯矿井还是非瓦斯矿井,决定于开采的矿物或材料,以及在开采中是否出现瓦斯。通常,
所有煤矿视为瓦斯矿井。然而,非煤矿井也可能出现瓦斯,如在邻近含油层开采矿物、或开采过程对未

开采煤层的破坏、或矿井出现可燃气体喷出。
在开采可燃性矿物的矿井中,因为小颗粒的矿物可能被吹入空气,与其形成能迅速燃烧的粉尘空气

混合物,它可能有爆炸危险。可燃性粉尘具有爆炸危险性(当形成爆炸性粉尘空气混合物时),或者沉积

在井下巷道的地面和侧壁,它们会被瓦斯爆炸冲起来。在后一情况中,由于可燃性粉尘被爆炸波扬起,
爆炸猛度成数倍增大,同时,加快火焰沿巷道的传播。

该爆炸性环境危险的出现及其后果,对不同的矿井是不同的,这决定于矿井类型、巷道布置、矿物开

采、瓦斯和/或易燃粉尘的出现。
与地面工业不同,在瓦斯矿井中,电气和非电气设备、采矿人员一直与气体和/或粉尘空气混合物接

触,在不利条件下,这些混合物可能形成爆炸性环境。因此,出现危险时对防止爆炸、人员撤离,需要特别

严格的安全要求。由于井下气体/粉尘爆炸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井下采矿仅允许在爆炸范围之外进行。
与地面工业不同,把爆炸性气体和由爆炸性粉尘引起的危险再细分这种方法,对煤矿井下场所不建

议使用。因为井下采矿作业的危险可能由瓦斯和可燃性粉尘云同时引起。因此,防爆措施总是涵盖由

瓦斯引起的危险和由可燃性粉尘的危险。
与地面工业不同,地面爆炸性环境中的术语“区”不适用于暴露在爆炸危险中的井下作业场所的分

类。因为,通常,在地面爆炸性环境中,这一术语代表的是一个稳定的技术装备周围特定空间,如带固定

装置的化学车间,及围绕制造过程的特定界限。因此,同时涉及采矿工业和非采矿工业,对于采矿工业

用Ⅰ类设备,对于非采矿工业用Ⅱ类、Ⅲ类设备。
在瓦斯矿井中,在特定工作区,决定采矿工人是否能进行作业,取决于特定时间内经常出现的环境

条件。传统上采用安全系数,常用做法是,如果环境条件达到相关法规规定的甲烷(瓦斯)在空气中的爆

炸下限(LEL)规定的浓度,设备要断电或进行安全处理,矿工要从工作区撤离。国家《煤矿安全规程》对
此有着全面严格规定,例如:《煤矿安全规程》(2011)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采区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

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0%或二氧化碳浓度超过1.5%时,必须停止工作,撤出人员,采取措施,进
行处理”;关于甲烷传感器报警浓度、断电浓度、复电浓度和断电范围,《煤矿安全规程》(2011)第一百六

十八条中表3有严格规定。

对瓦斯矿井场所提出了两个危险环境条件,即:

2级危险环境条件(潜在爆炸性环境):空气中甲烷浓度在0%~低于LEL(爆炸下限)的范围内,或
高于UEL(爆炸上限)~100%的范围内。

1级危险环境条件(爆炸性环境):空气中甲烷浓度在LEL~UEL的范围内。

在1级危险环境条件的采矿作业中,仅允许使用 Ma级设备。Ma级设备具有很高的固有安全等

级,在爆炸性环境中,Ma级设备(如电话机、可燃气体测量设备)即使在罕见的设备故障条件下也能连

续工作,这是由于 Ma级设备有两个独立的保护措施或双重安全系统确保的。
在2级危险环境条件的采矿作业中,Ma级和 Mb级设备都可以使用。Mb级设备具有高的安全

性,适用于采矿工作条件。在爆炸性环境中,Mb级设备应能断电或进行安全处理。
注1:设备断电、复电或进行安全处理及其瓦斯浓度限值等必须遵循国家《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

22

GB/T29304—2012



注2:特殊情况下,在爆炸性环境中短时间内运行 Mb级设备可能是必需的,如矿工带着点亮的 Mb级帽灯,从高瓦

斯浓度的工作区撤离时、当矿工佩戴救护器做恢复工作或启动瓦斯排放系统时。

Ma级和 Mb级设备仅能在制造商规定的功能特性下工作,只有这样,设备才保证相应的安全

级别。
煤矿安全生产必须遵循国家《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国家《煤矿安全规程》对矿井瓦斯测定的地

点、时间、方法以及对测定结果的处置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假如瓦斯达到规定的限值,手动或自动切断

设备电源。
大量的研究表明,煤尘/空气混合物的最小引燃能量(MIE)是瓦斯空气混合物最小引燃能量的数百

倍;煤尘颗粒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MESG)比瓦斯最大试验安全间隙大一倍。因此,设计制造用于瓦斯

空气混合物的设备、防护系统和元件,也适用与煤尘空气混合物。
瓦斯和煤尘试验数据的比较仅相对于大气。当考虑煤尘堆积时,在该情况中,设备堆积有煤尘的表

面的最高表面温度,对于Ⅰ类设备限为150℃,它低于瓦斯的最低点燃温度,对此,要求采取附加预防

措施。
还应注意,在煤矿和非煤矿山可能存在一些区域没有瓦斯,但却可能存在可燃性粉尘引起的爆炸

危险。

32

GB/T29304—2012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改进潜在爆炸性环境危及工作人员安全和健康保护的特殊要求

E.1 通则

本附录规定的责任适用于:
———根据使用的工作场所、工作站、设备或物质的特性要求,或爆炸性环境有关活动造成的危险特

性要求,按照附录B划分的危险场所;
———根据与爆炸性环境有关的工作场所、工作站、使用的设备或物质,或相关活动引起危险的特性

要求,按照附录B划分的危险场所;
———危险场所用设备安全运行需要的、或为了保证其安全运行需要的非危险场所用设备。

E.2 组织措施

E.2.1 工作人员的培训

对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内工作的工作人员(工人),业主提供爆炸保护方面的适宜和必要的

培训。

E.2.2 书面指导书和工作许可

如果防爆安全文件要求:
———危险场所内的工作,按照业主发布的书面指导书进行;
———从事危险活动及可能影响其他工作造成危险的活动,应采用工作批准体系。
应由负责这项职能的人,在开始工作之前签发工作许可批准。

E.3 爆炸防护措施

E.3.1 可能引起爆炸危险的可燃性气体、蒸气、薄雾或可燃性粉尘的释放和/或泄露,无论是有意或是

无意,应适当地转移或移动到安全区,或者这样做如果不切合实际,则应把释放或泄露安全地封闭起来,
或者采用其他适当的方法控制以达到安全。

E.3.2 如果爆炸性环境含有几种类型的可燃性和/或易燃气体、蒸气、薄雾或粉尘,则保护措施应与最

高级别的潜在危险相适应。

E.3.3 如果工作人员或工作环境携带或产生静电,按照5.2的要求预防点燃危险,应考虑到静电放

电。工作人员应配备适当的工作服,其布料不能产生能点燃爆炸性环境的静电。

E.3.4 工厂、设备、保护系统及相关的连接装置,应在防爆安全文件证明它们能够在爆炸性环境中安

全使用后,才能投入使用。一些工作设备及相关的连接装置,虽然不属于本标准意义上的设备或保护系

统,如果安装到设备上,本身能引起点燃危险,则上述要求也适用。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连接装置

混淆。

E.3.5 应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证交给工作人员(工人)使用的工厂、设备、保护系统及相关的连接

装置,其设计、制造、安装、接线、维护和操作的方式应尽可能减少爆炸危险,而且,如果产生爆炸,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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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减少爆炸在工作场所和/或工作设备内传播。对这样的工作场所,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爆炸的物

理效应对工人造成危害。

E.3.6 需要时,应向工作人员发出光和/或声音报警信号,使他们在爆炸条件达到之前撤离。

E.3.7 如果防爆安全文件要求,应提供逃生装置并适当维护,保证有危险时工人能迅速安全撤离危险

场所。

E.3.8 可能有爆炸性环境的工作场所首次投入使用之前,应全面验证其防爆安全性。保证防爆安全

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应保持。应由能胜任此职的人员或防爆专家进行安全验证,他们应有爆炸保护的经

验和/或进行过专业培训。

E.3.9 如果危险评定表明需要时:
———在电源出现故障时,如果电源故障能造成其他危险蔓延,则应能够使设备和保护系统独立于设

备的其他部分,保持安全运行状态;
———为了关断自动处理系统中已偏离预定运行条件的设备和保护系统,应能够手动操作,前提是不

影响安全;只有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操作员才能进行这项操作;
———紧急关停时,集聚的能量应尽快安全消除掉,或者使其隔离不再构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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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的警示标志

  根据5.6.3的要求,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应设如图F.1a)样式的警示标志。

a) 警示标志

b) 增加解释性内容的警示标志

图F.1 可能出现爆炸性环境的场所的警示标志

  主要特征:
———正三角形;
———黑色字母、黄底色,黑色边框(黄色部分至少占标志的50%)。
根据需要可增加其他解释性内容,如图F.1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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